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外指〔2021〕39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收回 2015-2017 年电子商务
进农村综合示范闲置资金的通知

：

根据《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5-2017 年电子

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验收复核情况的通报》，现收回电子

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闲置资金  万元。该资金列 2021 年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科目第 216 类 02 项 99 款“其他商业流通

事务支出”（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第507类“对企业补助”）。

收回资金将统筹用于支持我省农村流通领域建设。

附件：2015-2017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闲置资

金清理回收表

 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6 日



—2—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